<附件一>
	屏東縣政府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優人員
敘獎申請表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學校名稱
	
	職稱
	

	□ 通過語言能力認證獎勵

	內容
	(一)
通過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初級者，嘉獎一次。 □中級者，嘉獎二次。 □中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二)
通過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
     □初級者，嘉獎一次。 □中級者，嘉獎二次。 □中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三)
通過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初級者，嘉獎一次。□中級/中高級者，嘉獎二次。□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四)
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全民台語認證測驗：
     □初級者，嘉獎一次。 □中級者，嘉獎二次。 □中高級以上者，記功一次。

	備註
	  ※申請本要點語言能力認證獎勵，已遵守：
     1.同一語別同一級別認證之獎勵，以一次為限。
     2.申請人就同一語別同一級別認證已依本府所屬機關相關規定申請敘獎者，
        不得重複申請本要點獎勵。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屏東縣政府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優人員
敘獎申請表

	學校名稱
	

	□ 由認證合格之現職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獎勵 (擇一)

	內容

	(一) 全校認證合格之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節數比例達百分之五十者：
□授課教師滿一學年嘉獎一次。
□學校相關業務推動人員（可含校長）核予二人各嘉獎一次。
(二) 全校認證合格之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節數比例較去年進步者：
□授課教師滿一學年嘉獎一次。
□學校相關業務推動人員（可含校長）核予二人各嘉獎一次。
(三) 全校認證合格之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節數比例達百分之一百者：
□授課教師滿一學年記功一次。
□學校相關業務推動人員（可含校長）核予二人各記功一次。

	備註
	(一)授課節數比例計算：
1. 全校普通班班級數(含體育及才藝班)：
 本學年度共____班(本土語總節數)、前一學年度共____班(本土語總節數)。
2. 全校認證合格之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節數：
 本學年度共______節、前一學年度共______節。
3. 全校認證合格之教師實際教授本土語文課程節數比例：
 本學年度________%、前一學年度________%。
(二)檢附文件：
1. 授課教師課表
2. 學籍系統T報表-本土語文師資概況表-授課師資名冊
3. 敘獎建議名冊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三>
      年度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屏東縣政府獎勵參加語言能力認證績優國民中小學學校
申請表
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
二、學生報考語言別(擇一)：□閩南語    □原住民族語
三、學生報考語言級別(擇一)：□初級    □中級暨中高級
四、學校統計資料：
	1.獎勵學校類型：

	全校學生總人數
	本次報考學生數
	報考比率（%）

	
	
	

	2.學生通過合格比例：

	本次報考學生數
	學生認證通過人數
	通過比率（%）

	
	
	

	※學生總人數係以報考該年度閩南語/族語認證分級考試之報名期間來計算。


五、通過能力認證考試之學生名冊：(合計：________人)
※依序號檢附應考學生之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序號
	年級班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1
	
	
	

	2
	
	
	

	3
	
	
	

	4
	
	
	

	5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